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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093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上市公司”）拟

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与运营业务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调整前的重组方案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组成。前述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原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

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则原交易自始不生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

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

资金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1、重大资产置换：上市公司拟以持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

天津燃气集团持有的港益供热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上市公司拟向津能投资、天津燃气集团

分别支付现金 30,645.61万元和 19,354.39万元购买其持有津能股份 100%股份和

港益供热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上市公司拟向津能投资发行股份购买津能股份

100%股份除现金支付部分，向天津燃气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天津热力 100%股权。

3、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

易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不

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3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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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

上限。

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中，上市公司置出资产范围由置出上市公司全部的资产

及负债变更为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

与运营业务，不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亦不再募集配套资金。同时，

置出资产由城运发展承接，交易对方由天津燃气集团、津能投资变更为城运发

展。

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将构成重大调整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号》相关规定：

1、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

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2、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

不再置入能源集团下属供热板块资产。置入资产上述指标减少的比例为 100%，

超过 20%。同时，交易对方由津能投资、天津燃气集团变更为城运发展，构成

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

调整后的重组方案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

能否与交易对方就具体交易方案最终协商一致，能否通过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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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以及通过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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